
郑和航海文化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郑和航海文化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固

定资产管理工作，完整和合理使，规范固定资产的购置、使用、处

置和核算，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益，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及《郑和航海文化基金会财务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贯彻执行“统一领导，分工管理，

责任到人，合理调配”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以下特征的有形资

产：

（一）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

（二）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

（三）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

第四条 固定资产分为以下六类：

1、房屋及建筑物；

2、专用设备；

3、通用设备；

4、文物和陈列品；

5、图书、档案；

6、家具、用具等。

第五条 对基金会固定资产实行合理配备、有效使用，做好固

定资产的购置、验收、保管、领用、检查、维护等日常管理工作，



并落实到相关责任人。

第六条 基金会设置“固定资产登记簿”和“固定资产卡片”，

按固定资产类别设置明细账，根据固定资产取得时的具体品名建立

固定资产目录，登记固定资产品牌、型号、数量、购买日期等，进

行明细核算。

第七条 基金会购入的固定资产，根据购入时实际支付的买价、

相关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实际成本入

账。基金会办公室是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负责固定资产的验收、

领用、清查盘点、保管、维修、处置等各项工作。

第八条 基金会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根据捐赠人提供的发票、

报关单等相关凭据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捐赠人无法提供凭据

或证明的，应当以具有合法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的评估作为确认入账

价值的依据。无法评估或经评估无法确认价格的，基金会不得计入

捐赠收入，不得开具捐赠票据，应当另外造册登记。

第九条 对于 1000 元以下低值耐用品，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

设立辅助账，以加强财产管理。

第十条 固定资产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在固定资产的预计

使用寿命内分摊固定资产成本。但是，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

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长期永

久保存的典藏等，不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按原值的 5％确定。

第十一条 加强对固定资产报废处理的管理，确属不能或不宜



使用的固定资产，可以作报废处理；确属闲置不需要的固定资产，

应按规定的程序处理，避免积压，造成损失浪费。

固定资产发生报废、毁损时，由基金会秘书处查明原因，做出鉴定，

写明处理意见，报理事长批准后，做相应处理。

第十二条 建立固定资产盘点制度，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对盘

盈、盘亏、及报废的固定资产，必须严格审查，确保固定资产实

有数量和账面数量相符，同时，对盘盈、盘亏的固定资产，及时查

明原因，报理事长批准后，在期末前结账处理完毕。

第十三条 基金会的固定资产，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

用或任意调拨。

第十四条 基金会秘书处为基金会固定资产具体管理部门，负

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